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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洪灾害防治项目（2021-2023 年）

总结评估提纲

一、项目概况

概述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山洪灾害防治区基本情况

（包括防治区面积、人口、危险区分布、山洪灾害特点等），

以及 2010 年以来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山洪灾害防治项

目实施总体情况（建设任务、资金落实、取得成效等）。

二、2021-2023 年项目总结评估

（一）建设任务完成情况

1.依据《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（2021-2023

年）》及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年度实施方案，汇总主要

建设任务、目标完成情况和未完成的主要任务，并填写表 1。

2.汇总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2021-2023 年累计中央

补助资金、地方建设资金（包括省级和省级以下资金）落实

和分解下达情况、年度投资完成情况和运行维护经费落实情

况，并填写表 2。

3.汇总非工程措施建设成果，包括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

价、山洪灾害监测能力提升、山洪灾害预警服务能力提升、

群测群防体系等，并以县为单位填写表 3、表 4、表 5。

4.汇总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建设成果，包括治理段长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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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村庄人口、数量等，并填写表 6。

（二）建设任务实施效果评估

1.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

（1）评估重点城集镇调查评价任务完成情况、调查成

果覆盖范围，分析评价成果在各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中

的应用情况。

（2）评估危险区动态清单任务完成及更新情况、在各

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、县乡村三级预案修订中的应用情

况，危险区关联的监测站点、预警指标和责任人落实情况。

（3）评估动态预警指标分析任务完成和集成应用情况，

评估分析成果的合理性、有效性。

2.山洪灾害监测能力提升

（1）评估自动监测站点更新改造计划完成情况、自动

监测站点布局合理性、监测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；评估监

测站点与预警对象（村庄、危险区等）关联情况。

（2）评估自动监测站点卫星通信信道建设任务完成情

况及断电、断网和无公网覆盖等恶劣环境条件下的作用发挥

情况。

3．山洪灾害预警能力提升

（1）评估省级平台“省级部署、市县多级应用”目标

完成情况，山洪灾害防御对象（危险区）、责任人、监测站

点、预警指标等要素之间关联关系建立情况，调查评价成果

应用情况，与气象、水文等部门信息共享情况，雨水情站点



3

运行及预警信息发布在线监控等功能完成情况，等级保护等

网络安全建设情况等。

（2）评估省级山洪灾害风险预报预警服务任务完成情

况和风险预警信息发布效果。

（3）评估预警信息多渠道多方式发布功能实现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依托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向特定区域社会公众

发布预警信息等功能实现情况，评估预警信息覆盖面、发布

速率及时效性。

4.群测群防体系

（1）评估县、乡、村、组、户五级责任制和有关景区、

施工工区防御责任延伸落实情况。

（2）评估县、乡、村三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修订情况。

分别抽查不少于 5 个县、乡镇预案，评估是否明确了各有关

部门（组织、单位）山洪灾害防御职责和预警信息发布传递

流程，是否建立了上下游雨水情信息通报传递机制；抽查不

少于 5 个村的预案，评估是否明确了预警信息传递和转移避

险责任人，是否建立了老弱病残孕群体“一对一”转移包保

责任制，是否明确了外地游客等外来流动人员管控措施。

（3）评估宣传、培训、演练、明白卡发放等工作开展

情况。

（4）评估简易监测预警设施设备配置和管护使用情况。

5.运行维护管理评估

总结运行维护经费落实、人员配置和制度制定情况；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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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目前采取的运行维护模式（如移交专业单位、社会购买服

务、自行维护等）。从提高自动监测站点到报率、确保预警

信息发布时效性和可靠性、持续发挥防灾减灾效益等方面评

估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取得的成效。

6.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

（1）评估 2021-2022 年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任务完成

情况、2023 年计划实施情况。

（2）逐条山洪沟评估防洪能力提升情况、保护村庄人

口情况。

（3）逐条山洪沟评估工程布局、治理措施的合理性和

有效性。

7.其他

评估 2021-2023 年度新技术、新设备在山洪灾害防治项

目中的应用情况，及对山洪灾害防治数字化、信息化水平提

升情况。

（三）评估结论

（1）2021-2023 年项目目标任务总体完成情况。

（2）取得的成效。从减少人员伤亡、提升基层信息化

水平、增强公众防灾避灾意识和能力、提高沿河村落防洪安

全水平等方面概述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效。

（3）经验启示。从项目实施、建设管理、资金落实、

运行维护等方面总结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项目建设的特

点、亮点、主要经验和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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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存在问题。分析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山洪灾

害补充调查评价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、群测群防体

系建设、运行维护管理、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等方面存在的

主要问题及原因。

三、下步工作建议

根据总结评估情况和项目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，结合近

年来典型山洪灾害事件复盘检视发现的问题，提出今后山洪

灾害防治项目建设、运行维护、防御工作以及信息报送等方

面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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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××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山洪灾害防治项目任务完成情况表

序

号

项目
2021-2023 年任务

（实施方案数）

年度建设情况
任务完成

情况分类 细项 单位 合计 2021 年建设 2022 年建设 2023 年预计

1

补充调查评

价

重点集镇调查评价 集镇数（个）

2 重点城镇调查评价 城镇数（个）

3 危险区动态管理清单 县数（个）

4 动态预警指标分析 省数（个）

5

监测预警能

力巩固提升

自动雨量站（改造升级） 数量（个）

6 自动水位站（改造升级） 数量（个）

7 自动监测站点卫星通讯 数量（个）

8 省级监测预警平台巩固升级 省数（个）

9
平台信息安全建设与防护能力

提升
省数（个）

10
省级山洪灾害气象（风险）预报

预警服务及社会化发布支撑
省数（个）

11
群测群防体

系
简易监测预警设施设备 村数（个）

12 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 条

填表说明：1）“2021-2023 年任务”根据《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（2021-2023 年）》填写；

2）任务完成情况一栏填写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，并说明未完成的内容及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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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××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及运维资金统计表

年度
总投资

（万元）

项目建设资金 运维资金（万元）

合计

（万元）

中央补助资金

（万元）

地方建设资金

（万元）

地方资金

占比

（%）

非工程措施

资金

（万元）

重点山洪沟防

洪治理资金

（万元）

合计

（万元）

中央补助资金

（万元）

地方落实资金

（万元）

2021

2022

2023

合计

填表说明：1）地方建设资金是指省级和省级以下资金；

2）非工程措施资金是指补充调查评价、监测预警能力巩固提升和群测群防体系等三部分总资金（含中央资金和地方资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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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××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重点城集镇补充调查评价建设成果统计表

序号
项目县

名称

行政区划

代码

山洪灾害调查 分析评价

调查城镇数

（个）

调查集镇数

（个）

涉水工程调查数

（个）

划定的危险区

数量

（个）

危险区人

口数

（人）

断面测量

（组）

历史山洪灾害

（场次）

合计

1

2

3

…

填表说明：统计县域范围内（2021-2023 年）重点城集镇补充调查评价建设成果，2023 年为预计完成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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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××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危险区动态管理清单统计表

序号 项目县名称
危险区数量

（个）

防御对象

危险区人口数

（人）

危险区总户数

（户）

临时避险场所

（处）

合计

1

2

3

…

填表说明：以县为单元统计到 2022 年底危险区动态管理清单建设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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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××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自动和简易监测站点建设成果统计表

序号 项目县名称
自动雨量站（改造升级）

（个）

自动水位站（改造升级）

（个）

自动监测站点卫星通信信道

（个）

简易雨量报警器

（个）

简易水位报警器

（个）

总计

1

2

3

…

填表说明：统计县域内（2021-2023 年）自动和简易监测站点建设成果，其中 2023 年为预计完成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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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 ××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成果统计表

序

号

山

洪

沟

名

称

所

在

县

名

称

沟道

长度

（m）

治

理

范

围

治理

起点

经纬

度坐

标

治理

终点

经纬

度坐

标

治理

长度

（m）

总投

资

（万

元）

主要工程措施类型 主要工程量

治

理

标

准

保护

乡镇

(个)

保护

行政

村

(个)

保护

自然

村

(个)

保护

人口

(人)

保护

公共

基础

设施

(座)

护

岸

(m)

堤

防

(m)

清

淤

疏

浚

(m3)

截洪

沟、

排洪

渠

(m)

其

他

土

方

(m3)

石

方

(m3)

混

凝

土

(m3)

合

计

1

2

3

…

填表说明：1）本表仅统计 2021-2023 年度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成果；

2）总投资不含征地和移民搬迁补偿；

3）治理范围应标明山洪沟治理起点与终点名称；

4）治理起点及终点经纬度坐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六位，采用 WGS84 坐标系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；

5）治理标准填写治理后山洪沟的防洪能力，如 10 年一遇。


